
县级权限范围内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县级权限范围内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实施主体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受理条件

1、通车试运营2年以上； 　　2、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

人验收合格； 　　3、工程决算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 　　4、竣工文件已完成“公路工程项目文件归档范围”的全部内容； 　　5、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

合格，土地使用手续已办理； 　　6、各参建单位完成工作总结报告； 　　7、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

检测鉴定合格，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咨询电话 0557-2379044 监督电话 0557-2379110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

30

办理地点 1.政务服务中心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预约方式 预约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目录清单名称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目录子项名称 无

事项名称 县级权限范围内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基本编码 000118058000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事项编码 11341323003201078M400011805800001

服务对象 法人 实施清单编码 11341323003201078M4000118058000

法定办结时限 4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否 办理深度 四级（全程网办）

快速指引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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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移动端办理,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网上办理形式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办理地点 1.政务服务中心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

所属部门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所属区划 灵璧县

实施主体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 县级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委托部门 无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行使内容 无 是否属于联办件 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 否 联办机构 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 否 划分标准 无

是否属于上报件 否 下沉办理 否

通办范围 全县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否

阶段性办理 否 办理时间段 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 是

是否支持预约 是 预约方式

预约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

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

是否有数量限制 无 数量限制说明 无

是否支持代办 否

受理条件

1、通车试运营2年以上； 　　2、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

人验收合格； 　　3、工程决算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 　　4、竣工文件已完成“公路工程项目文件归档范围”的全部内容； 　　5、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

合格，土地使用手续已办理； 　　6、各参建单位完成工作总结报告； 　　7、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

检测鉴定合格，并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是否进驻大厅 是 材料收取形式 窗口收取,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本 无

结果领取方式 无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 无

监督投诉方式 0557-2379110 咨询方式 0557-2379044

年审年检 无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86号，2017年11月4日第五次修正）第三十三条：公

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

交付使用。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17号）第二十五条：收费公路建成后，应当按国

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收取车辆通行费。

1、通车试运营2年以上； 　　2、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

题已全部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人验收合格； 　　3、工程决算编制完成

，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4

、竣工文件已完成“公路工程项目文件归档范围”的全部内容； 　　5、

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合格，土地使用手续已办理； 　　6、各参建单位

完成工作总结报告； 　　7、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

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填报须知

交工验收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项目执行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
批复文件

政府部门核发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环保单项验收意见 政府部门核发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用地批复 政府部门核发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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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纸质件1份

核备意见 其他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设计工作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施工总结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监理工作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审计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认定意见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档案单项验收意见 政府部门核发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无

1.受理：申请人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北厅一楼交通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窗口工作

人员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通知书》（即办件不需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网上或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审核申请材料内容，按实际需要开展书面审查或现场检查，提出审批建议，

报分管领导审批。 3.决定：符合要求的，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和有关证书；不符合要求的，下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不予

许可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办结：打印证书、文书，资料归档。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特殊程序

受理 0.4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刘敏 受理岗

负责对申请材料
进行收件登记和

受理。
专家评审

审查 0.2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鄂利敏 审查岗

负责对照审查标
准严格审查有关
申请，在规定时
间及时作出审查

决定。

无

决定 0.2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鄂利敏 决定岗

根据审查人提出
的审查意见，由
实施机关决定是 无

办理流程5



局 否批准申请人的
申请。

办结 0.2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刘敏 办结岗

负责及时将办件
结果传达至申请
人，并对申请进
行办结处理。

无

本事项不涉及中介服务

1
Q：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是否需要办理许可证？
A：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需要办理许可证。

2
Q： 什么情况下需要征求公安机关的同意和公路经营企业的意见？
A： 施工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涉及经营性公路的，应当征求
公路经营企业的意见。

3
Q： 如何编制安全技术评价报告？
A： 建议联系专业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也可以组织交通公路、安监、交警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参与的安
全技术评价会，由专家组对建设单位提交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应急方案进行评审，出具安全评价意见。

中介服务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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